

穗规划资源花函〔2023〕2310号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
关于临时用地到期的通知

广州鑫锐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我局以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1〕161号文批复，同意你单位使用花都区秀全街乐同村的2367平方米土地，作为金科博悦湾建设项目临时办公生活区临时建设用地，该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将于2023年11月30日届满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号）、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〔2016〕35号）相关规定及临时用地复垦协议，请你单位在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半年内按照复垦方案完成复垦，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，验收通过后交还给土地权属单位；超期未履行复垦义务我局按照违法用地进行查处。如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完成复垦工作，经我局验收通过后将退还预存的复垦费；如你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复垦工作，或者复垦后未通过我局验收的，我局将使用你单位预存的复垦费自行组织复垦工作。
专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
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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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审批联系人：刘鸿搏，电话：36833611
   复垦联系人：陈文勇，电话：3773686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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